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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授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流程圖 

圖三：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政府提供土地、設施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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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第

46條規定並擬具規劃構

想書(註 2)提出申請 

初審結果 不通過 
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

網路並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及書面通知申請

人(註 3) 

通過 

主辦(被授權)機關初審/邀其他機

關共同審核(註 4 審核方式)：註 5

審核事項、註 6及註 7公聽會 

  各單位依業務職掌

收件簽辦 

檢視文件完備性 

 

政策需求

評估(註 3) 

逕予

駁回 

不符合 

符合 

駁回、初審結

果不通過簽報

本府或其授權

人員核定 
  

 

主辦機關得辦

理政策公告

(註 1) 

初審結果通過

簽報本府或其

授權人員核定 
  

 

核定次日起十四日內 

簽報本府授權辦理: 

1.簽由被授權機關辦理(含

整個促參案所有流程)並

摘錄案件基本資料 

2.應會辦本府促參窗口財

政局 

 

 2.應會辦本府促參窗口財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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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投資契約(註 17) 

 

   議約(註 16)及 

   民間依規定籌辦 

 

投資契約書報

府備查 
  

 

 

成立甄審會(註 8、9) 

1.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並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公開，徵求其

他民間申請人(註 10、註 11）

並一併公告甄審標準(註 12)   

2.書面通知原申請人(註 10)，並

請其依公開徵求內容(註 11)提

出申請 

 

 

甄審委員會遴選名

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定(註 9) 
  

 

 

原申請人及其他民間申請人

依公開徵求事項提出申請 

資格審查  

(註 13) 

通知民間

申請人，

(對不合

格者並應

敘明原

因)(註

13) 

 

不合

格者 

合格 

綜合評

審結果

簽報本

府或其

授權人

員核定 

  

 

 

綜合評審(註 14) 

選出最優申請人 

(註 15) 

公開於主管

機關資訊網

路及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

(註 15) 

無最優申請人 

有最優申請人 

不成 

核定後二週內 

由次優申請

人遞補簽約

或依促參法

42條公告徵

求民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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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管理 

 
 

移轉 

 
 

注意事項(以下僅供參考，實際規定請參閱促參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 

註 1:依促參法細則第 61條第 1項規定，主辦機關得依政策需求，對於可供民間自行規劃申請之公共建

設辦理政策公告。 

註 2:規劃構想書內容應包括「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民間自提辦法)」第 8條規定之

事項。 

註 3:民間自提辦法 11條第 1項規定，其政策需求評估結果逕予駁回或初審結果不通過者，應簽報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並於核定次日起十四日內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 

註 4:民間自提辦法第 10條規定，主辦機關提供土地、設施案件之初審，涉及其他機關權責事項，應邀

請其他機關共同審核，並得視需要邀請專家、學者參與。(無明定設置甄審會為之。) 

註 5:民間自提辦法第 9條第 3項規定，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於初審程序準用之。 

註 6:民間自提辦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主辦機關辦理前項第二款初審，應適時邀集專家學者、地方居民

與民間團體舉行公聽會，對於出席代表之建議或反對意見，如不採納，應具體說明不採之理由。(舉

辦公聽會時點，應於初審結果通過前由被授權機關視個案情形決定之。) 

註 7:促參法細則第 27條第 2項規定，公聽會舉行前，主辦機關應通知前項居民、相關專家學者及機關、

團體，並將辦理時間、地點、事由及依據等資訊，公開於主辦機關資訊網路。同條第 4項規定，公

聽會應作成紀錄，公開於主辦機關資訊網路，期間不少於十日。 

註 8:民間自提辦法第 13條規定，主辦機關訂定前條第一項第九款之「甄審項目、甄審標準」及第二項

第二款之「評定方式」，及「辦理評審第十一條第二項民間提出之申請文件」，應設甄審委員會為之；

其作業準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評審辦法）之規定。」。 

註 9:評審辦法第 4條規定，甄審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七人，由主辦機關就具有與申請案件相關專業知識或

經驗之人員派（聘）兼之，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外聘專家、學者，由主辦

機關承辦單位參考主管機關所建立之建議名單，列出遴選名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簽報及核定，均不受建議名單之限制。 

註 10:民間自提辦法第 11條第 2項規定，初審結果通過者，應簽報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依下列規

定辦理： 

     1.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徵求其他民間申請人於一定期限內備具民間

自提辦法第 3條第 1項所定文件，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 

     2.以書面通知原申請人，並請其依前款公開徵求內容提出申請。前項第一款所稱一定期限，應視

公共建設之內容與特性及申請人準備申請文件所需時間，合理定之。 

註 11:民間自提辦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之公開徵求內容。 

註 12:促參法第 44條規定，甄審標準，應於公告徵求民間參與之時一併公告之；評審期限，依個案決定

之，並應通知申請人。 

註 13:評審辦法第 17條規定，資格審查結果，主辦機關應儘速通知申請人，最遲不得逾甄審會選出最優

申請人或決議無法選出最優申請人之日；對審查不合格者，並應敘明其原因。 

註 14:依評審辦法第 18~24條規定辦理。 

依法興建營運 

契約屆滿、公共建設移轉 

1.特許年限屆滿前 3個月報

府備查 

2.如按促參法第 51條之 1優

先定約者簽報本府核定 

3.續約契約書報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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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5:評審辦法第 25條規定，綜合評審結果應簽報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並於核定後二週內

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及以書面通知各申請人。 

註 16:依促參法細則第 57條規定之原則辦理議約；另依同細則第 58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之議約期限：

自評定最優申請人之日起至完成議約止之期間，不得超過等標期之二倍，且以六個月為限。 

註 17:促參法細則第 58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簽約期限：自議約完成至簽訂契約期間，以一個月為原則，

並得展延一個月。但簽約前依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之籌辦及補正時間，不予計算。 

註 18:民間自提辦法第 15條規定，自申請人規劃構想書送達主辦機關之次日起至評審結果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止，應於一年內核定，必要時得延長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前項期間，不包含限期申請人補

件、補正、提出說明及公開徵求民間依初審結果備具第三條第一項文件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之期間。 


